
对家庭结构类型的探讨

陈 铭 卿

最近
,

读了关于家庭方面的书
,

包括 《婚姻家庭探索》
、

《中国城市家庭 》
、

《家庭问

题种种》
、

《家庭管理学》
、

《儿童社会学》 和近两年来出版的 《家庭 》 杂志等
。

在 阅 读

中
,

深感各书 (包括书里的各篇文章 ) 对家庭结构类型的概念很不统一
,

亦即对各类家庭的

名称很不统一
,

而且有的概念名实不符
,

有的名称缺乏中国化
,

显得不够简明
、

科学
。

为提

高家庭社会学的科学性
,

进一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社会学
,

便于广大读者阅读
,

社会

学工作者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适当的探讨
,

以便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
,

基本统一家庭类型

的名称
。

为此
,

笔者愿首先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着法
,

并奢望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关于家庭结构的含义问题

究竟什么是家庭结构 ? 家庭结构的含义是什么 ? 对此大体上有四种看法
:

第一种看法
,

认为家庭结构是家庭存在的表现形式
。

如有的同志写道扩家庭结构
“

是家

庭的外部表现形式
” , “ 是家庭存在的社会形式

”
等

。

这是对家庭结构含义最笼统的表述
,

既未说明家庭结构是由什么关系组成的
,

也未说明家庭结构包括什么内容
,

只笼统说家庭结

构是家庭的
“ 表现形式

” 或 “
社会形式

” 。

因此
,

它也只能说明家庭结构的外在形式
, 而未

能深入阐明家庭结构的实际内容
,

所 以不能认为是科学的
。

第二种看法
,

认为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组合形式
。

如有的同志说
, “

家庭结构是指

家庭的组合方式
” ;

有的同志认为
,

狭义的家庭结构
“
是指家庭成员的组合状况

。 ”
这是对

家庭结构最简短的表达
。

正因其最简短
,

也 同样使人有笼统之感
,

不易理解和掌握它的确切

内容
。

无论 “
家庭的组合方式

”
也好

,

无论 “
家庭成员的组合状况

” 也好
,

都没有具体说明

家庭结构是代数的组合形式
,

还是人 口的组合形式
,

抑或是代数与人口 二者的组合形式
。

进

而言之
,

如果认为家庭结构主要是指代数的组合形式
,

那就忽视了人 口的组合状况
;
如果认

为家庭结构主要是指人口的组合状况
,

那就忽视了代数的组合形式
。

因之
,

无论 前 者 或 后

者
,

都未能全面地阐明家庭结构的含义
。

如果说
, “

家庭成员的组合方式
”
或

“
家庭成员的

组合状况
” ,

既包括代数的组合形式
,

也包括人 口的组合状况
,

那就应该指出
,

象
_

L述这种

表述方法
,

使人们很难从文字上理解它所概括的内容
。

第三种看法
,

认为家庭结构是家庭人口层次的组合方式
。

如有的同志写道
, “

所谓家庭

结构
, … … 从狭义上看

,

则是指构成一个家庭的人 口层 次
,

即家庭的组合形式
” 。

还有的同

志认为
, “ 家庭按其人口和序列的组成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

” 。

这种表达方法较为明

确
,

指出家庭结构是由家庭人 口和人 口的层次或序列组成的
。

所谓人 口的层次或序列
,

既包

括家庭 中的代数关系
,

也包括同代人之间的关系
。

显然
,

这与前两种看法相 比
,

在阐明家庭



结构的含义上是进了一步
。

它的不够完善之处在于
,

没有明确指出家庭结构不仅由人口和人

口层次两个方面的要素所组成
,

而且是两方面要素组成的统一形式
。

我们知道
,

正是这种由

家庭人 口和人 口层 次组成的生活统一体
,

揭示了家庭成员间的密切关系和内在联系
。

第四种看法
,

认为家庭结构是 由代数结构与人 口结构所组成
。

如有的同志说
, “ 划分家

庭结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

即家庭成员的分类和家庭成员的统计
” ;

有的 同志写道
, “

家庭结构
,

主要是指家庭的代数结构和人口结构
” 。

这种表述方法明确而具体地指出
,

家庭

结构是代数结构和人口结构的组合形式
,

使人们易于理解和把握家庭结构的内容
。

但它与第

三种表述方法一样
,

也忽略了家庭结构不仅包括代数结构和人 口结构
,

而且还是二者的统一

体
。

换言之
,

家庭结构是在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上
,

形成起来的共同生活关系的统一

体
,

是既包括代际结构
,

也包括人 口结构
,

并且是二者组合起来的统一形式
。

可见
,

所谓家庭结构
,

就是家庭成员间横竖关系的总合
。

横的关系
,

是指 同代人之间的

关系
,

如夫妻和兄弟姊妹间的关系 ; 竖的关系
,

是指代际之间的关系
,

如父子
、

母女
、

祖孙

的关系
。

所以
,

家庭结构是代际关系与同代关系的总合
,

是二者统一的组合形式
。

关于家庭结构类型的划分问题

(一 ) 现有家魔结构类型的划分

上述所列举的材料
,

对家庭类型共划分为如下十六种
:

1
.

单身家庭

包括未婚独居
、

离婚独居和丧偶独居
。

虽有子女
,

但分室而居
,

分灶而食的
,

也属此类

家庭
。

2
。

独居家庭

包括夫妻一方已死亡的家庭
,

父母双亡的兄弟家庭
,

祖父或祖母与孙子或孙女组成的家

庭
。

3
.

配偶家庭

指 以配偶组合为主要特征的家庭
,

包括未育配偶
、

核心配偶和空巢配偶在内
。

4
.

简单家庭

指夫妻单独居住而又未生育子女和那些虽生育子女
,

但子女 已分家离去的家庭
。

5
.

小家庭

指夫妻和两个以
一

l
; 未婚子女的家庭

。

6
.

核心家庭

指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

7
.

基础家庭

指夫妻和未婚子女或未生育又未单独居住的子女一起生活的两代人家庭
。

8
.

直系家庭

包括两代或两代 以上的夫妻组成的家庭
,

或三代 同堂的家庭
。

9
。

主干家庭

指夫妻和一对已婚子女的家庭
,

或夫妻和已婚子女
、

并有了第三代人的家庭
。



0 1
.

扩大家庭

指夫妻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子女并生育了第三代的家庭
,

或在配偶家庭基础上增加了

其他家属的家庭 (如同代扩大或异代扩大 )
。

n
.

联合家庭

指父母和多对已婚子女以及 已婚但未分家的兄弟家庭
。

15
.

残缺家庭

指作为家庭主体的夫妻关系的残缺
,

即在一个家庭中没有任何一对夫妻关系的家庭
。

13
。

不全家庭

指配偶中一方死亡或离去
,

或是父母双亡的未婚子女家庭
。

14
.

不完整家庭

指夫妻一方死亡或离去而单独居住的家庭
,

或父母双亡未婚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
。

15
.

网络家庭

指直系或扩大家庭已经分开单过的各家 (主要是已婚子女与父母分开的各个家庭 )
,

在

经济上仍保持互相帮助
、

互相支援的紧密关系
。

1 6
.

指上述各种家庭类型之外的家庭
。

从上述家庭结构类型的划分上
,

可以看出存在着如下几个间题
:

之一
,

名 目繁多
,

内容重复
。

对于家庭结构的类型
,

本来是一个摆在眼前
,

几乎是尽人

皆知的事情
。

可是一见诸文字
,

竟列出十六种之多
,

甚么独居家庭
、

配偶家庭
、

核心家庭
、

基础家庭
、

主干家庭
、

不完整家庭等
,

使人感到家庭类型间题是个高深复杂的费解问题了
。

而且同一家庭
,

叫法竟达三
、

四个之多
,

显得很不必要
。

如小家庭
、

核心家庭
、

基础家庭
,

指的都是夫妻和未婚子女组合的家庭 ; 残缺家庭
、

不全家庭
、

不完整家庭
,

其所指内容也基

本上是一样的
。

之二
,

含义不清
,

名实不符
。

如主千家庭这一概念
,

使人从文字上很难理解它所指的是

哪种家庭
,

而且主千二字
,

不仅甚感生疏
,

含义也不明确
。

再如独居家庭
,

顾名思义应该是

一个人生活的单身家庭
,

可是它却包括父母双亡后的兄弟家庭在内 , 简单家庭
,

顾名思义应

该是只有夫妻二人的家庭
,

可是它却包括夫妻及未婚子女组合的家庭
。

可见
,

这些家庭类型

的名称
,

从严格意义上说
,

是不够科学的
。

之三
,

还没有完全找到中国式的家庭类型概念
。

上述间题之所以出现
,

原因之一就在于
- -

一丧青我到确切的中国语言
,

来表逐出象庭结构的各种类型公画之
,

有的同志力争用中国的说 一-一

一
法

,

有的同志还沿用外国的说法
,

造成概念名称不统一
,

名目繁多
,

内容重复
。

(二 ) 对家魔结构类型的探讨

首先
,

要在研究
、

探讨的基础上
,

确立几条划分家庭结构类型的原则
,

以统一家庭类型

的划分
。

我认为
,

应该确立如下几条
:

第一
,

要统一对家庭含义的理解
,

承认家庭是由夫妻关系
、

血缘关系 (包括收养关系 )
、

经济关系 (主要是共同消费 ) 三者组合而成的社会生活基本单位
,

是社会的细胞
。

换言之
,

家庭是以在夫妻关系
、

血缘关系的基础上
,

共同生活
,

共同消费为标志的
。

通常情况下
,

上

述三种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

但又不是任何情况下
、

任何家庭都同时具备这三种关系
。

如夫妻关系与共同消费的经济关系即可构成家庭
,

父子的血缘关系和共同消费也 可 构 成 家



庭
,

甚全一人独身生活也算个家庭 (因它是一个社会生活单位 )
。

可见
,

共同的经济消费关

系是构成家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

据此
,

上述家庭分类中的网络家庭
,

就不能成为

家庭的一种类型
。

第二
,

家庭结构类型的划分
,

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并适当地吸取外国 的 合理 因

素
,

尽可能在概念 的命题上保持中国化的特点
。

如主干家庭这一概念
,

群众中从来没有听说

过
,

似此就以不用为好
。

第三
,

对家庭结构的分类
,

必须把各类家庭全都包括进去
,

同时对每个家庭归入哪类
,

又要界限分明
,

名实相符
,

尽量做到从家庭类型的名称上就能明白无误地理解该家庭的内部

结构
。

第四
,

要弄清家庭与户口的联系与区别
,

不要把户口与家庭棍为一谈
。

家庭与户口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
。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

而户 口则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
。

前者以共同

生活
、

共 同消费为主要特征
,

后者以共同居住为主要特征
。

例如
,

有些家庭虽然父母与已婚

子女仍是一个户口
,

但在经济上分灶而食
,

成为两个社会基本生活单位
,

故应视 为 一 户 两

家
,

即已分居的两个家庭
。

再如
,

户 口不在一处的夫妻
、

离家当兵或上学的青年
、

住在工作

单位集体宿舍的青年等
,

都不应视为一个独立的家庭
。

其次
,

依据上述原则
,

我认为可把家庭结构类型划分为如下七种
:

1
.

单身家庭

指一人独 自生活
,

经济上 自理的家庭
。

包括成年未婚
、

离婚和丧偶三种情况的过渡性家

庭
。

2
.

简单家庭

指夫妻二人的家庭
,

包括未育
、

子女分居和子女丧亡三种情况的家庭
。

3
。

两代家庭 (核心家庭 )

指夫妻与未婚子女或已婚子女但未生育的家庭
。

4
.

三代家庭 (主干家庭 )

指夫妻与已婚子女并已生育了第三代人的家庭
。

5
.

联合家庭

指夫妻与两对 以上 已婚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
,

包括已婚子女 已生育了第三 代 人 的家

庭
,

已婚兄弟姊妹在一起生活的家庭
。

6
.

残缺家庭

指作为家庭主体的夫妻双方的一方残缺
,

如父母一方与子女组合的一代残缺 家 庭
,

祖

母
、

父亲与子女组合的两代残缺家庭等
。

7
.

特殊家庭

指上述六种类型以外的家庭
。

上述看法很不成熟
,

仅供社会学界同志们在研究
、

探讨和统一我国家庭结构类型时的参

考
。

关于家庭结构的变化趋势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
,

基本上有两种看法
:

一种看法是我国现在的联合家庭
、

扩大家庭和三代



凤堂家庭将日趋减少
,

而核心家庭 (两代家庭 )
,

将日益增多 ; 另一种看法是
,

不仅同意第一

种看法
,

而且进一步认为
,

单身家庭 (主要是未婚单身家庭 )
、

非婚姻家庭 (即未通过结婚

手续而同居的男女 ) 将会大量出现
,

与此同时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家庭将不可避免地趋于萎

缩
。

现对后一种看法提出个人的一点不同认识
。

当前
,

在西方一些国家中
,

确实出现了单身家庭 (主要是未婚单身 ) 与非婚姻家庭 (男

女自由同居 ) 增多的趋势
,

原来意义上的家庭
,

开始显露出萎缩的苗头
。

但是
,

在我国现阶

段 (至少是三
、

五十年内 )
,

是否也会出现上述的趋势和苗头呢 ? 我认为
,

在资产阶级极端

自私 自利思想的影响下
,

上述现象可能会出现和有所增多
,

可是象西方国家那样成为一种普

遍现象
,

成为家庭结构变化的明显趋势
,

那是不可熊的
。

其理由是
:

第一
,

我们社会的人际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标关系根本不同
。

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

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
。

在这样社会里的人际关系
,

与西方社会里的人际关系有原则的

区别
。

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里的人际关系
,

是 以极端个人主义为轴心而转动着
。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

交往
,

不仅不考虑对方利益
,

相反
,

是以牺牲对方利益为实现 自己利益

的前提
。

因之
,

不少人为避免承担家庭义务
,

宁愿与异性同居
,

而不愿通过婚姻建立家庭
,

为了个人的尽情享乐
,

避免生育
、

教养子女之累
,

宁愿断子绝孙也在所不惜
。

在我们社会主

义社会
,

人们相处中不仅要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
,

也要注意维护他人的
、

集体的和社会的利

益
,

并把两方面的利益融合到一起
。

因此
,

他们不可能只为个人的官能享乐
,

去长期过着单

身的或同居的生活
,

而宁愿避开婚姻
、

家庭
,

断子绝孙
,

使自己用辛勤汗水建设起来的壮丽

事业
,

落入无人继承的危险境地
。

第二
,

我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

在西方社会
,

指导人们行动的是以

私字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

在我国
,

指导人们行动的
,

基本上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

无产阶级思想体系
,

亦即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在这种科学思想体系指导下
,

人们所追求

的是实现平等自由
,

家家富裕
,

人人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
。

因此
,

人们 以先人后 己
、

舍 己为

人为最高尚
、

最光荣
,

以损人利己
、

为己害群为最卑鄙
、

最耻辱
。

这种共产主义道德
, 不仅

渗透于社会生活
,

也渗透于家庭生活
。

有些青年认为
,

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伴随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
,

因之
,

家庭

也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产生而消灭
。

这是一种绝大的误解
。

请看恩格斯是怎

样说的吧
: 他说

: “ 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
,

那末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

候
,

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 ” “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
:

它不仅不会消失
,

而且相反地
,

只有

那时它才能
一

}
一

足地实现
。

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
,

雇佣劳动
、

无产阶级
、

从而一定数

量的— 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 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
,

也要消失了
。

卖淫将

要消失
,

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
,

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 ” ①

件遭还有些青年认为
,

男女之间的性随意
、

性放荡 (美其名 曰性解放 )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
,

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
。

这也是一种绝大的误解
。

列宁指出
: “ 当然

,
一

青年人对性生活间

题的改变了的态度
, `原则上

’

也仿佛是有理论作根据的
。

很多人自称他们的立场是
`

革命

的
’ 和 `

共产主义的
’ 。

并且他们也真以为是这样
。

这可并不叫我这个老头儿 佩服
。

虽然我

① 思格斯
: 《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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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是个忧郁的禁欲主义者
,

但是据我看来
,

青年人的
、

而且往往也是成年人的所谓
`
新的

性生活
’ ,

却往往是纯粹资产阶级 的
,

是资产阶级妓院的变相
。

所有这一切
,

与我们共产党

人所理解的恋爱自由
,

毫无共同之点
。

您 当然知道那个著名的理论
,

说什么在共声主义社会

要满足性欲和恋爱的要求
,

就象喝 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凡
。

这种
`
杯水

’

主义已使我们的青

年人发狂了
,

简直发狂了… … 我认为那个著名的
`
杯水

’ 主义是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
,

并且

还是反社会的
。

在性生活中
,

不仅表现着自然所赋予的东西
,

而且也表现着文 化所带来的东

西
,

尽管程度上容或有高下之分
。

恩格斯在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
,

指出了

发展和提炼性爱是如何重要… …性生活的没有节制是资产阶级的
:

它是腐朽的标志
。 ” ①

第三
,

我国有悠久而 良好的道德传统
。

在我国的文化道德传统中
,

既有其充满封建礼教

糟粕的一面
,

也有其有益于人民生活健康的一面
。

在后一方面的传统中
,

对男女婚姻和家庭

里的夫妻关系
,

是当成十分郑重
、

十分严肃的大事来对待的
,

坚决反对那种轻浮
、

儿戏的态

度
。

时至今 日
,

虽然 “
嫁鸡随鸡

,

嫁狗随狗
”
的旧思想早已破除

,

但象西方社会那样
,

视男

女性关系如吃饭一样随便
,

可以到处任意同居 , 象更换衣服那样容易
,

感情有点不好就夫妻

散伙
,

还是接受不了的
。

这种与西方道德不可同 日而语
、

甚至大相径庭的我 国道德传统
,

使

我国的家庭结构不可能跟着西方家庭结构变化的后面
,

发生亦步亦趋的变化
。

第四
,

西方社会中单身家庭
、

非婚同居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恶果
,

使我们社会中的家庭也

不大可能步他们的后尘
。

事实证明
,

近几年来西方社会所出现的家庭变化趋势
,

不是给社会

带来了什么新气象
,

相反
,

倒是给社会 (包括个人 ) 带来不少恶果
。

如性病的增多
,

被遗弃

儿女的增多
,

少年犯罪的增多
,

心理变态者增多
,

爱情的贪乏
,

家庭温暖的贫乏
,

人 口的减

少等
。

因之
,

资产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
,

已觉察到保留家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甚至一些
“
性解放

” 、 “
性革命

”
的实践者

,

也感到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

难道他们吃过的苦头我们还

要吃吗 ? 他们走过的歧路我们还要走吗 ? 当然是不应该的
,

也是不可能的
。

上述看法仅是从我国现阶段情况出发而谈的
。

至于五十年以至一百年以后的家庭结构将

发生怎样的变化
,

只好也只能由那时的社会主人来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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